
（上接 B18版）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8年 09月 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1

权益投资

78,056,308.76 11.66

其中

：

股票

78,056,308.76 11.66

2

固定收益投资

580,569,000.00 86.73

其中

：

债券

580,569,000.00 86.73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519,484.80 0.53

7

其他各项资产

7,280,385.31 1.09

8

合计

669,425,178.87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B

采矿业

3,200,431.00 0.48

C

制造业

13,796,157.00 2.06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6,329,331.00 2.44

E

建筑业

1,690,920.00 0.25

F

批发和零售业

1,084,836.00 0.16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15,048,090.56 2.25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25,552,101.20 3.82

K

房地产业

1,004,934.00 0.15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49,508.00 0.05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78,056,308.76 11.67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1 600900

长江电力

643,600 10,542,168.00 1.58

2 600009

上海机场

77,300 4,542,921.00 0.68

3 600519

贵州茅台

5,700 4,161,000.00 0.62

4 600036

招商银行

113,600 3,486,384.00 0.52

5 601398

工商银行

517,300 2,984,821.00 0.45

6 601988

中国银行

800,700 2,978,604.00 0.45

7 600548

深高速

345,800 2,908,178.00 0.43

8 600104

上汽集团

84,100 2,798,848.00 0.42

9 601939

建设银行

376,300 2,724,412.00 0.41

10 601288

农业银行

670,200 2,607,078.00 0.39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39,990,000.00 5.98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39,990,000.00 5.98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90,796,000.00 43.49

6

中期票据

141,870,000.00 21.22

7

可转债

（

可交换债

）

- -

8

同业存单

107,913,000.00 16.14

9

其他

- -

10

合计

580,569,000.00 86.82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1 111818153

18

华夏银行

CD153

800,000 78,480,000.00 11.74

2 1282435 12

闽高速

MTN2 500,000 51,665,000.00 7.73

3 011800847

18

川能投

SCP001

400,000 40,312,000.00 6.03

4 041800319 18

鄂长投

CP003 400,000 40,004,000.00 5.98

5 101658047

16

海运集装

MTN002

400,000 39,748,000.00 5.94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不能投资于国债期货。

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之外的股票。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4,658.1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27,302.25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926,068.69

5

应收申购款

22,356.2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7,280,385.31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

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2018年 6月 30日）

1、新瑞利 A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1.54% 0.11% -5.84% 0.58% 7.38% -0.47%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6.04% 0.06% 5.88% 0.33% 0.16% -0.27%

自基金合同生效

（

2016

年

12

月

1

日

）

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0.24% 0.01% -3.66% 0.45% 3.90% -0.44%

2、新瑞利 C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1.49% 0.11% -5.84% 0.58% 7.33% -0.47%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5.94% 0.06% 5.88% 0.33% 0.06% -0.27%

自基金合同生效

（

2016

年

12

月

1

日

）

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0.23% 0.01% -3.66% 0.45% 3.89% -0.44%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6%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H＝E×0.6%÷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于次月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

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于次月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

付日期顺延。

3、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证券账户开户费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无误后，

自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内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划付， 如基金财产余额不足支付

该开户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后的 5个工作日内进行垫付，基金托

管人不承担垫付开户费用义务。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

费。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

资人实施差别化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

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

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

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

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

人。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500元。

其它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

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份额类型

申购费率

（

单笔申购金额

M

）

A

类基金份额

M

〈

100

万

1.5%

100

万

≤M

〈

300

万

1.2%

300

万

≤M

〈

500

万

0.8%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C

类基金份额

0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

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2、赎回费用

本基金 A 类及 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随赎回份额持续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

减，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累计持有期间

（

Y

）

赎回费率

A

类基金份额

Y＜7

天

1.50%

7

天

≤Y＜30

天

0.75%

30

天

≤Y＜1

年

0.50%

1

年

≤Y＜2

年

0.25%

Y≥2

年

0

C

类基金份额

Y＜7

天

1.50%

7

天

≤Y＜30

天

0.5%

Y≥30

天

0

注： 1年指 365天，2年为 730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

产；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额的 75%计入基金

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3个月但少于 6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额

的 50%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6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总

额的 25%计入基金财产。 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前述 1个月以 30日计）3、基金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C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划出， 由登记机构代

收，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 4－10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基金的申购费），0� ]，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为负数则取 0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一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

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1＋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

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1：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

入基金资产。

注 2：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3：关于转换费用的其他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

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不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定期或

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三）其他费用

1、《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2、《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4、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5、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6、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四

、

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

。

九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

。

十

、

基金的业绩 披露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基金业绩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

详

见招募说明书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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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3� � 200613� � � �证券简称：大东海 A� �大东海 B� � � �公告编号：2019-002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约

65

万元至

95

万元

盈利

：

285.9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约

66.77%

至

77.2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0018

元至

0.0026

元 盈利

：

0.0079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加大销售渠道的维护和拓展力度， 加强内部管理和成本费用控制

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增加，投资收益和营业外净收益较去年减少。预计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盈利约 65 万元至 95 万元左右，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盈利

约 5万元至 35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

的 2018年年报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248� � �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9-002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科技” ）由于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

递交了仲裁申请书，要求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返还其缴纳的增发保

证金，支付利息及资金占用费等。北京仲裁委员会向公司送达了仲裁申请书、答辩通知等仲

裁材料。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2 月 21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收到仲裁材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

二、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2018）京仲案字第 4558 号仲裁案中止

仲裁程序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本案仲裁协议的效力，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予以受理。北京仲裁委员会决定中止本案仲裁程序，待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再决

定是否恢复本案的仲裁程序。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开庭审理本案，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关于（2018）京仲案字第 4558号仲裁案中止仲裁程序的通知》。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2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股权登记日：2019年 1月 7日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1月 13日（星期日）至 2019年 1月 14日（星期一）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 1月 14日上午 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至 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5:00�至 2019 年 1 月

14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公司四层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 5号楼汉王大厦）

5、会议主持人：刘迎建董事长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82,890,84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8.1930%。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11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82,825,9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163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64,9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99％。 经统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股 498,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229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逐项审议、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2,883,24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授权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2,825,94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反对 57,

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弃权 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3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8%；反对 5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1.50%；弃权 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2,869,44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反对 13,

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弃权 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82,869,44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21,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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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月 14日 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3 号院 1 号楼合生财富广场 12

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赵晖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445,790,827 股，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议案一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445,790,827股，议案二、议案三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8,100,475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5人，代表股份 286,145,728股。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37,690,3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份总数 83.07%。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48,45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16.93%。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13人，代表股

份 82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0.29%。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关于为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同意 285,325,7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反对 820,012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反对 820,01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二）审议《关于重庆中房嘉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重庆中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47,635,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反对 820,012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反对 820,01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关联方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三）审议《关于 2019年度向关联方借款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47,635,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反对 820,012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反对 820,01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关联方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焦健、 陈思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的决

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2019-004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1月 13日 -2019年 1月 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 1 月 14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 1月 13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下午 15:00 的

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9年 1月 9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柏堡龙会议

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伟雄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176,560,60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95%。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76,560,6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9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逐项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6,560,60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肖剑律师、张婷婷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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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本次会议如期举行。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月 14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1月 13日 -2019年 1月 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1 月 14 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 1月 13日下午 15:00至 2019年 1月 14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汕头市大学路 295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汉昭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203,116,70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27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203,115,70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27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69,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68,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 1.00�《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116,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9,3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全奋律师、陈竞蓬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

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15日


